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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游佳雯

電話：04-7531829

傳真：7283265

電子信箱：s630270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901367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函文(共1個電子檔) (0136781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校函詢「學校所聘3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、

代理教師，於教師證書核發作業期間，得否以切結方式適

用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再聘之規定」疑義

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4月21日臺教授國字第1090038870號函辦

理併復貴校109年3月26日彰寶國人字第1090000850號函。

二、查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

法)第5條規定，中小學聘任3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、

代理教師，其服務成績優良、符合學校校務需求，且具第3

條第3項第1款資格【按：具有各該教育階段、科(類)合格

教師證書】者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，

再聘至多以2次為限。

三、爰倘貴校所詢旨揭教師新聘時未具各該教育階段、科(類)

別合格教師證，應先確認該師聘任時係依本辦法第3條第3

項第1款進用。倘後續學校擬以再聘方式續聘該名教師，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09000151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4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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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依本辦法第5條規定，學校辦理再聘程序前，取得該名教

師各該教育階段、科(類)合格教師證書，不得採切結教師

證書後補方式進行再聘。

正本：寶山國小

副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(含附件)、本縣各國民小學(彰化縣芬園鄉寶山國民小學除外)

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幼兒教育科

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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